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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办法

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因公临时出国

（境）经费管理，加强预算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证

外事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财政部、外交部《因公临时出国

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3〕516 号），《关于调整因公临时

出国住宿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17〕434 号）

和业务主管单位的相关外事规定，结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

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因公组派

临时代表团组的出国（境）人员。

第二条本会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。

各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，不得擅自突破。

第三条本会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实行计划审批管理，

并按照下列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经理事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，外事职能部门于每

年 11 月向业务主管单位上报下一年度出访意向（包括出访

团组名称、出访国家、人数、路线、经费预算及列支渠道等），

业务主管单位审批后执行。

（二）列入年度出访计划的团组实行逐案报批。各出访

团组经理事长办公会议审批通过后，向业务主管单位上报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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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请示，出访请示需由本会理事长签发。

（三）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应当在上报会内请示时，

填报《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预算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由外

事职能部门和基金财务部分别出具审签意见后报分管会领

导审批。

出国（境）任务、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未通过审核的，

不得安排出访团组。对违反规定、不适合成行的团组予以调

整或取消。

第四条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包括：国际旅费、国外

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和其他费用。

国际旅费是指出境口岸至入境口岸旅费。

国外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须发生的，

在出访国家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用。

住宿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发生的住宿费用。

伙食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日常伙食费用。

公杂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市内交通、邮电、办

公用品、必要的小费等费用。

其他费用主要是指出国签证费用、必需的保险费用、防

疫费用、报名费等。

第五条国际旅费按照下列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。出国人员应当优先选择由

我国航空公司运营的国际航线，由于航班衔接等原因确需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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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外国航空公司航线的，应当事先经外事职能部门和基金财

务部审核，报分管会领导审批。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，

或以过境名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和时间。

（二）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，出国人员应在本会确定的

机票代理机构选择优惠票价购买往返机票。基金财务部根据

有效票据注明的金额予以报销。

（三）省部级人员可以乘坐飞机头等舱、轮船一等舱、

火车高级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商务座；司局级人员可以乘

坐飞机公务舱、轮船二等舱、火车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一

等座；其他人员均乘坐飞机经济舱、轮船三等舱、火车硬卧

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二等座。所乘交通工具舱位等级划分与以

上不一致的，可乘坐同等水平的舱位。所乘交通工具未设置

上述规定中本级别人员可乘坐舱位等级的，应乘坐低一等级

舱位。上述人员发生的国际旅费据实报销。

（四）外方资助机票时，我会出访人员可依据相应级别

进行升舱，升舱的费用由我会承担。

第六条出国人员根据出访任务需要在一个国家城市间

往来，应当事先在出国计划中列明，经外事职能部门和基金

财务部审核，报分管会领导审批。出国人员的旅程必须按照

批准的计划执行，其城市间交通费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。

第七条出国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安排住宿，部级人员

可安排普通套房，住宿费据实报销；厅局级及以下人员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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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间，在规定的住宿费标准之内予以报销。

第八条伙食费和公杂费按照下列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出国人员伙食费、公杂费可以按规定的标准发给

个人包干使用，应填写《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个人费用

发放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。包干天数按离、抵我国国境之日计

算。

（二）根据工作需要和特点，不宜实行包干的出访团组

（20 人以上不含 20 人），其伙食费和公杂费由出访团组统一

掌握，在保证全团境外正常工作、生活需要的前提下，将净

结余部分的 50%，给予团组人员补助（需本人签领）。

（三）出访团组伙食费应当按照标准执行，如对方组织

单位指定需由我方付费的用餐标准超出费用标准的，须事先

经外事职能部门和基金财务部会签，报分管会领导审批。

（四）外方以现金、实物形式提供伙食费和公杂费接待

我代表团组的，达到标准的出国人员不再领取伙食费和公杂

费。未达到标准的出国人员可领取伙食费的差额部分。早、

中、晚三餐占伙食费比例，分别为：20%、40%、40%。公杂

费金额低于国家标准的，可领取不足部分。

第九条出访团组对外原则上不搞宴请，确需宴请的，应

当连同出国计划一并报批，宴请标准按照所在国家一人一天

的伙食费标准掌握。

出访团组与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外交机构和其他中资机



5

构、企业之间一律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。

第十条出访团组在境外期间，收授礼品应当严格按有关

规定执行。原则上不对外赠送礼品，确有必要赠送的，应列

入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预算，报理事长办公会议审批。

按照厉行节俭的原则，选择具有民族及残疾人特色的纪念品、

传统或残疾人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，朴素大方，不求奢华。

出访团组与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外交机构和其他中资机

构、企业之间一律不得以任何名义、任何方式互赠礼品或纪

念品。

第十一条出国（境）签证费用、防疫费用、报名费、保

险费等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。

第十二条出国团组出国（境）前需向外方预付相关费用

的，凭外方提供的付费通知（须用中文注明），连同内部请

示件，经外事职能部门和基金财务部审核后拨付。

第十三条出国（境）团组回国后，根据有效票据由经办

人签字，经外事职能部门和基金财务部审核，报分管会领导

审批后办理报销手续，出访团组不得核销与出访任务无关的

开支。报销需附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机（车）票原始票据。各种报销凭证附后且须用

中文写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等。

（二）出访团组内部请示件和《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

组预算表》（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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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个人费用发放登记表》

（附件 2）。

（四）经批准的其他支出票据及相关批准文件。

第十四条外事职能部门和基金财务部应当采取集中形

式，对出国团组全体人员进行行前外事和财经纪律的教育。

对出国（境）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严

肃处理，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：

（一）违规扩大出国（境）经费开支范围的。

（二）擅自提高经费开支标准的。

（三）虚报团组级别、人数、国家数、天数等，套取出

国经费的。

（四）使用虚假发票报销出国费用的。

（五）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。

第十五条各部门因公临时赴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，

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六条培训团组按照财政部、国家外专局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第十七条对与我国新建交或未建交国家，相关经费开支

标准暂按照经济水平相近的邻国标准执行。

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外事职能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本办法经 2021 年 8月 18 日第四届理事会第十

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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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预算表
单位：元

团组名称：团 团组人数：人
出访日期及天数：年月至日，共天

其中：单位负担费用人数人
出访国家（地区）：

项目 币别
预算
标准

天
数

人
数

外币
金额

折合
人民
币

备注

1、往返机票 人民币

2、住宿费
3、伙食费
4、公杂费
5、保险费 人民币

6、证件照费 人民币

7、其它费用
合计 人民币

部门经办人签字：基金财务部审核人签字：

日期：年月日日期：年月日

经办部门负责人签字：基金财务部领导签字：

日期：年月日日期：年月日

经办部门分管领导签字：基金财务部分管领导签字：

日期：年月日日期：年月日

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基金财务部制

注：最终费用以实际支出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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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个人费用发放登记表

团组名称：
金额单位：元

序
号

姓名

公杂费 伙食费
个人合
计

领款人签名

币别 金额 币别 金额

1 人民币 人民币

2 人民币 人民币

合计 人民币


